和县政办发〔2023〕9号

关于印发《和田县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

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单位：

《和田县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工作的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各自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和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6月12日
和田县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工作的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方针政策，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新疆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决策部署，稳步有序推进和田地区统一法人农商银行改革发展工作。根据中国银保监会《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意见》（银保监函〔2020〕8号）、《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实施方案》（银保监发〔2022〕27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关于成立和田地区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和行办函〔2023〕62号），现就和田县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组织领导

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和田地区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下，成立和田县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王志奎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成  员：邱  云                          县财政局局长

           陈国昌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
           金广辉                     县住建局党组书记
           彭  燕                         县人社局局长
           付宏宇                     县乡村振兴局局长
           齐米军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
           王  锐                        县税务局局长

           刁芸芸         县财政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 

           阿卜杜克热木·阿卜杜外力    县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张  敏             县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米拉提·木沙                 县公安局副局长

           赵克强              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理事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设至财政局，办公室主任由邱云同志兼任，主要负责和田县联社改革工作的统筹协调工作，督促各成员单位贯彻落实领导小组各项工作部署。

二、工作职责

领导小组职责：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有关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方针政策，按照和田地区推动农村信用社发展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的相关部署，共同统筹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推进风险贷款处置、税收政策帮扶、固定资产确权、引进战略投资等重点工作，协调解决改革工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确保改革平稳有序推进。

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各成员单位在各自工作职责范围内，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积极鼓励和引导国资企业参股农村信用社，加强改革期间舆情监测和风险防范、处置，为农村信用社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

和田县财政局：负责做好政策指导和审核把关，给予改革政策支持，协调政策贷款贴息资金按时贴息到位和启动政策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同时对部分还款意愿较差的财政供养人员采取相关清收措施。国资委负责配合农村信用社择优引进优质国资企业，做好参股国资企业资格审查等工作；如：现有京和中进、丝路驼铃、绿地果业等企业，在经济新区、工业园区等有抵押厂房和工业用地，如有招商引资等客户意向购买土地，能否协调优先处理这些资产。

和田县税务局：负责对和田县联社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的税收优惠政策指导和政策倾斜，加大不良资产转移中产生的税款给予优惠力度，帮助加快不良资产处置税收支持。对农村信用社改制工作确权过程中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依法依规落实到位，减轻改制中因不良出表原因调增的所得税部分，帮助其更好发展。一是在和田县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工作中涉及的土地和房产确权中产生的税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等税收法律法规执行；二是对涉及的不良资产税前扣除，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总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09〕57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第25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资产损失资料留存备查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5号）现行有效文件执行。
和田县人民法院：负责协调加快立案、审理、执行进度，对诉讼案件加快受理按期结案，依法对各类借款人进行“拉黑”“限高”“法拍”等方式处理，促使不良贷款得到依法清收。做好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工作，开辟绿色通道，提高执结率，加大对恶意逃废债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一是加强与和田县支持农村信用社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沟通交流，及时了解工作进展，全面掌握改制组建中不良贷款的清收盘活及涉诉情况，深入研讨工作中遇到的法律问题，为改制组建提供法律服务和指导；二是建立改制组建问题专题研讨制度，定期组织专家学者、法院系统金融审判法官进行专题研讨，为改制组建工作提供理论支持。三是开辟涉改制组建案件绿色通道，对农信社不良贷款清收盘活案件做到快审、快结、快执。四是强化分工合作，审管办、刑事庭、研究室、宣教处等部门要配合好，根据各自职责，共同把工作做好。

和田县公安局：负责集中开展打击恶意逃废金融债务犯罪专项行动，重点打击恶意逃废农信社债务的企业和个人，打击骗取贷款、贷款诈骗、违法放贷、高利转贷等违法犯罪行为。在侦查破案的同时，深挖细查开展追赃挽损工作，顺线追查资金去向，及时查封冻结涉案资产，有效防止恶意逃废债务的责任人转移财产，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借款人死亡、失踪或涉案外逃，提交死亡或者失踪、涉案证明的，视同完成该笔贷款的处置任务。

和田县自然资源局、住建局等部门：负责指导和帮助和田县联社两处房产做好土地、房屋等资产确权、安防和消防管理、相关证照办理等工作，加强对农村信用社固定资产确权手续的窗口指导，开辟绿色通道，全力协助做好产权确权办证工作，力争在6月底前完成农村信用社固定资产的确权。
和田县人社局、乡村振兴局、农业农村局：负责指导农村信用社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严格落实脱贫人口贷、致富贷风险补偿及贴息政策。加快对农村信用社风险补偿申请的审核效率。对符合补偿条件的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全部补偿到位，致富贷贴息于6月底之前全部申请补贴到位。

三、工作要求

（一）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各相关责任单位要立足全局、分工协作、加大工作力度、明确专人负责、加强沟通、互相配合、形成合力，确保改制工作顺利开展。
（二）拉列清单、明确责任。各相关责任单位要明确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根据工作职责制定工作清单，以9月30日为完成日期，倒排工期分别于6月30日、7月31日、8月31日为时间节点申报进度，确保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三）突出重点、协调推进。领导小组根据改革工作的进度，定期召开会议，各相关责任单位汇报改革工作进度以及改革工作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困难，领导小组及时协调解决。

（此页无正文）

                                     　   　　                                        

主送：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相关单位；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纪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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